
 

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一、本系為鼓勵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優秀研究生，進德修業， 

 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獎勵對象及名額： 

 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每學期各 2 名。 

三、獎助金額： 

 每名獎助新臺幣 1 萬元整。 

四、申請資格與條件： 

 (一)當學期須在學，前一學期至少應修習兩門科目，並達四學分以上， 

 且無一科目不及格。 

 (二)具有從事學術研究潛力，或其他表現優異，足為同儕楷模者。 

 如曾參加專案研究計畫、或於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、有審查制度之期刊 

 發表論文，或參與藝術展演等者。 

 (三)受領本獎學金者，當學期不得兼領校內或政府設置之其他獎學金。 

五、申請時間及方式： 

 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（第一學期不包含新生），申請人備妥申請表 

 及應繳文件，依公告時間逕送本系辦公室辦理。 

六、審核方式： 

 本獎學金之頒發，由本系獎學金委員會審核之。 

七、本獎學金由本系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預算編列支應。 

 如遇特殊原因，得經本系獎學金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暫停發放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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